          
梁河县农业局文件

梁农复〔2018〕9号

关于对梁河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第二次会议
第57号建议的答复

[bookmark: _GoBack]周廷泽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要求县人民政府给予立项争取实施勐来村茶叶初制加工厂”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对梁河茶叶事业发展的关心支持！你们所提建议很好，非常切合当地茶叶产业生产及其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这也是多年来我们所想要争取解决的一大问题和困扰。在梁河县境内有许多地方都存在：因为没有茶叶加工厂而导致茶农收入无保障、大量茶园基地撂荒的现况。多年来，针对茶叶加工厂建设方面，我们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向上级有关部门请求立项扶持，但收效甚微。现在除了购买茶叶机械设备可以享受国家一定的购机补贴政策以外，其他的都没有相关扶持补助政策。为此，特恳请你们多多给予谅解！在今后工作中，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向上级争取相关扶持补助。在此也想希望你并通过你们帮助引导茶农首先一定要尽量把茶园基地管好，然后也可以引导有条件的茶叶大户进行自建个体茶叶加工厂所，或者通过联合筹资、对外招商引资等合作共赢方式予以组建茶叶加工场所。
再次感谢你们对梁河茶叶产业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恳请你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农业产业发展，并提出更多宝贵的意见。
联系单位及电话：梁河县农业局 6161337；联系人及电话：尹春仙6166123。


梁河县农业局
2018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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